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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为帮助投资者充分了解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相关规

则，深交所投教中心特别推出创业板改革系列解读文章。本文为您介

绍创业板上市公司表决权差异安排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。

1. 什么是表决权差异安排？

表决权差异安排是指发行人依照《公司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，

在一般规定的普通股份之外，发行拥有特别表决权的股份。每一特别

表决权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大于每一普通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。

除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权差异外，普通股份与特别表决权股份具

有的其他股东权利完全相同。

2. 表决权差异安排在设置上有何要求？

表决权差异安排只能在上市前设置。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设置表决权

差异安排的，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

通过。

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不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，不得在首次

公开发行上市后以任何方式设置此类安排。

3. 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，具体有什么要求？

上市公司章程应当规定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。



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应当相同，且不得超过每份普通股

份的表决权数量的 10倍。

4. 在设置特别表决权安排的上市公司中，普通表决权比例有何要

求？

上市公司应当保证普通表决权比例不低于 10%。

5. 特别表决权比例能否提高？

上市公司股票在创业板上市后，除同比例配股、转增股本、分配股票

股利情形外，不得在境内外发行特别表决权股份，不得提高特别表决

权比例。

上市公司因股份回购等原因，可能导致特别表决权比例提高的，应当

同时采取将相应数量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等措施，保证特

别表决权比例不高于原有水平。

6. 哪些主体可以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？

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应当为对上市公司发展作出重大贡献，并

且在公司上市前及上市后持续担任公司董事的人员或者该等人员实

际控制的持股主体。

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合计应当

达到公司全部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 10%以上。

7. 特别表决权股份是否在任何情形下都与普通股份存在表决权差

异？

上市公司股东对下列事项行使表决权时，每一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

表决权数量应当与每一普通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：



（1）修改公司章程； （2）改变特别表决权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

量； （3）聘请或者解聘独立董事； （4）聘请或者解聘监事；（5）

聘请或者解聘为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出具审计意见的会计师事务

所； （6）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。

此外，股东大会对上述第 1 项、第 2项、第 6 项事项作出决议，还应

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

（免责声明：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

投资者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深圳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文所涉信息准确

可靠，但并不对其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保证，对因使用

本文引发的损失不承担责任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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